
1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3-138

债券代码：127058 债券简称：科伦转债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与石四药集团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概述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以下统称“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与石四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统称“石四

药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指公司与关联方石四药集团之间因采购、销售商品

和提供/接受服务等形成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冯昊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曾担任石四药集团有

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已于2023年11月1日辞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存在关联关系情形的法人为上

市公司的关联人，所以石四药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2024年度与石四药集团之间的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37,381万元。 

2023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与石四药集团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情况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2024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2023 年 1-10 月

发生交易金额

（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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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及接受劳

务 

石四药集

团注 1 

采购共挤膜、胶塞、垫片、

阿奇霉素等；委托研发等服

务 

市场价格 63,720,000 39,441,346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及提供服

务 

石四药集

团 

销售右旋糖酐40、无菌袋、

胶带、硫氰酸红霉素等；受

托加工脂肪乳注射液等；受

托运输相关产品；受托研发

等服务 

市场价格 310,090,000 199,501,428 

合计 - 373,810,000 238,942,774 

注1：因石四药集团下属公司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数量较多，以同一实际

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三）2023年1-10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元） 
预计金额（元）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采购商

品  

石四药

集团 

材料、制

成品采购 
39,441,346 48,333,333 -18.40 

公告编号：2023-050

（2023-4-14） 

销售商

品及提

供服务 

石四药

集团 

商品销

售、提供

加工服务 

199,501,428 308,333,333 -35.30 
公告编号：2023-050

（2023-4-1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如适用） 

因石四药集团和公司产能匹配需要磨合，产能匹配未达预期，导致交易金额较预期减

少，系交易过程中的正常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因石四药集团和公司产能匹配需要磨合，产能匹配未达预期，导致交易金额较预期减

少，系交易过程中的正常情形。 

二、关联方介绍、关联关系及其履约能力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石四药集团始建于1948年，注册资本20,000万元港币，法定代表人：曲继广，

公司注册地：开曼群岛，经营范围：从事研究、开发、制造及向医院及分销商销

售广泛类别药物产品，包括主要为静脉输液的成药、原料药及医用材料。 

根据石四药集团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截止2023年6月30日，其资产总

额104.50亿元，负债总额42.88亿元，股东权益61.62亿元；2023年1-6月实现净

利润5.99亿元。 

（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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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冯昊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曾担任石四药集团有

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已于2023年11月1日辞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存在关联关系情形的法人为上

市公司的关联人，所以石四药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  

石四药集团有限公司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其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

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石四药集团之间发生的采购医用原材料及制成品和接受研发服务，

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采购业务，该等采购严格遵守本公司关于采购的相关制

度，在综合各方面因素评定的基础之上，公平、公允地进行交易。 

本公司与石四药集团之间发生的销售大输液产品原材料、提供产品制造服务

及运输服务和委托研发服务，属于公司正常经营的业务，双方交易价格的定价政

策与公司销售给其他客户的定价政策保持一致，并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

合理的定价原则。公司对其销售管理模式也与其他客户完全一致，采取“结算价”、

“回款信用期约定”等具体管理措施。 

（二）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按照业务内部控制流程已与石四药集团签订《产品购销总合同》《产品

制造服务及运输服务框架协议》《研究及开发服务框架协议》，相关合同约定的

主要内容如下： 

(1)《产品购销总合同》约定了双方相互为对方供应产品/销售产品/提供服

务而发生交易的产品名称及供货量、产品价格、质量要求及技术标准、供货及运

输、质量异议期限、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预计公司及其下属企业2024年

度与石四药集团之间采购和销售的交易总额不超过33,739万元；双方同意有关采

购及销售在非排他基础下进行，即双方仍然可与其他第三方进行有关采购及销售；

产品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且双方应配合及满足各自的内控标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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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方根据采购方要求可分批供货。在该合同的框架下，双方可另行签订子合同确

定每批的供货数量和价格。协议有效期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2）《产品制造服务及运输服务框架协议》约定了石四药集团委托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提供产品制造服务及运输服务、价格和付款、税项及批文等条款，预

计相关交易金额不超过2,543万元。石四药集团可于其认为适当之情况下接受并

非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之第三方提供的产品制造服务及/或运输服务；同时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亦可于其认为适当之情况下向其他并非石四药集团之第三方提供产

品制造服务及/或运输服务。协议有效期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3)《研究及开发服务框架协议》约定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委托石四药集团提

供研究及开发服务，同时石四药集团委托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研究及开发服务，

及价格和付款、税项及批文等条款，预计相关交易金额不超过1,099万元。石四

药集团可于其认为适当之情况下接受并非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之第三方提供的研

究及开发服务，或向其他并非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之第三方提供研究及开发服务；

同时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亦可于其认为适当之情况下委托并非石四药集团之第三

方制造产品，或向其他并非石四药集团之第三方提供研究及开发服务。协议有效

期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公司与石四药集团之间因采购、销售商品和提供/接受服务等形成

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

公司持续发展与稳定经营。 

（二）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三）本公司与石四药集团之间因采购、销售商品和提供/接受服务等形成

的日常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

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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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后认为，为保持公司生产经

营持续稳定发展，公司及下属公司需要与石四药集团发生日常性的采购商品、销

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等关联交易，公司2024年度与石四药集团之间的预计交易总额

不超过37,381万元，同时公司已与石四药集团有限公司就双方于2024年度的预计

发生的交易签订《产品购销总合同》《产品制造服务及运输服务框架协议》《研

究及开发服务框架协议》。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核，认

为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认真核查后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24年度与石四药集团之间

的预计交易总额不超过37,381万元，同时公司已与石四药集团有限公司就双方于

2024年度的预计发生的交易签订《产品购销总合同》《产品制造服务及运输服务

框架协议》《研究及开发服务框架协议》是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的需

要，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

响。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石四药集团开展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对于2023年度的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系因

石四药集团和公司产能匹配需要磨合，产能匹配未达预期，导致交易金额较预期

减少，系交易过程中的正常情形。 

七、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预计与石四药集团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事项已履行必要决策程序，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且遵守了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独立性未构成不利影响。保荐 

机构对公司预计与石四药集团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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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预计2024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4日 


